
(

上接
B85

版
)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黄龙世纪广场

Ａ

座

６－７

楼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黄龙世纪广场

Ａ

座

６－７

楼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联系人：谢项辉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０５３

客服电话：

９６７７７７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ｅ．ｃｏｍ．ｃｎ

（

６０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外甲

６

号

ＳＫ

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联系人：王雪筠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６７９２６５

客服电话：（

０１０

）

８５６７９２３８

（

０１０

）

８５６７９１６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

６１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紫竹七道

１８

号光大银行大厦

１８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紫竹七道

１８

号光大银行大厦

１８

楼

法定代表人：黄冰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６６６５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ｙｔｚｑ．ｎｅｔ

（

６２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２８

层

Ａ０１

、

Ｂ０１

（

ｂ

）单元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２８

层

Ａ０１

、

Ｂ０１

（

ｂ

）单元

法人代表： 王文学

联 系 人： 杨小江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７８８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４０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０２１－３２１０９９９９

，

０２９－６８９１８８８８

（

６３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４１／４２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４１／４２

层

法定代表人：卢长才

联系人：张婷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９９

客服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０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ｓｃｏ．ｃｏｍ．ｃｎ

（

６４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３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３

楼

法定代表人：陈林

联系人：严俊权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２２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６５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兰州市城关区静宁路

１３８

号东四楼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联系人：李昕田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１－８８８８０８８

客服电话：

９６６６８

（甘肃）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６６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长安兴融中心西座

１１

层

法定代表人：孔佑杰

联系人： 张霄宇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６６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７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办公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联系人：金喆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８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办公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联系人：徐世旺

电话：

０４５１－８２３３６８６３

传真：

０４５１－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９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信达金融中心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信达金融中心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联系人：唐静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７０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６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Ａ

座

３

层

法定代表人：丁之锁

联系人：梁宇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０７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

７１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办公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至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联系人：张腾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２３

业务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１０

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请先拨

０５９１

）。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２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

１

号红塔大厦

９

楼

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

１

号红塔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况雨林

联系人：刘晓明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３５７７８８８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ｏｎｇｔ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７３

）中山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Ｂ

栋

１５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吴永良

联系人：李珍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５７０５８６

客服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７５５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

（

７４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

３５

号庄家金融大厦

２３

至

２６

层

办公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

３５

号庄家金融大厦

２３

至

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翟建强

联系人：陈丽君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１－６６００６２１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２８８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１００００．ｃｏｍ

（

７５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２３

甲

办公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２３

甲

法定代表人：李学琦

联系人：范守卫

联系电话：

０２４－２３２６８０７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８０３１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ｒｅｎ．ｃｏｍ

（

７６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４

层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联系人：潘鸿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４４６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

ｗｗｗ．ｔｘ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

７７

）其他具有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的证券公司请向当地营业网点查询

（二）注册登记机构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及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一路六号免税商务大厦塔楼

３１

、

３２

、

３３

层整层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７６３８４９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７６３８８９

联系人：古和鹏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广东华瀚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

１００２

号宝安广场

Ａ

座

１６

楼

Ｇ．Ｈ

室

负责人：李兆良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６８７８６０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６８７８６１

经办律师：杨忠、戴瑞冬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陈熹

经办会计师：薛竞、陈熹

四、基金的名称

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别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进行被动式指数化投资，通过严格的投资纪律约束和数量化的风险管理手段，力争控制本基金的净值增长率与

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日平均跟踪误差不超过

０．３％

，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４％

，以实现对沪深

３００

指数的有效跟踪。

七、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资产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沪深

３００

指数的成份股及其备选成份股、新股（一级市场初次发

行或增发）、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等。 其中，沪深

３００

指数的成份股及其备选成份股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

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此外，本基金还可以投资于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允许本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待指数衍生金融产品推出以后，基

金管理人可以履行适当程序使本基金运用衍生金融产品进行风险管理。

八、 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完全被动式指数基金，原则上采用指数复制法，按照成份股在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中的基准权重构建指数化投资组

合，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

当预期成份股发生调整和成份股发生配股、增发、分红等行为时，或因基金的申购和赎回等对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的

效果可能带来影响时，或因某些特殊情况导致流动性不足时，或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有效复制和跟踪标的指数时，基金管理

人可以对投资组合管理进行适当变通和调整，并辅之以金融衍生产品投资管理等，最终使跟踪误差控制在限定的范围之

内。

（一）资产配置策略

为实现紧密跟踪标的指数的投资目标，本基金将以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９０％

的资产投资于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份股和备

选成份股。 原则上本基金将采用指数复制法，按标的指数的成份股权重构建组合，少数特殊情况下本基金将配合使用优化

方法作为补充，以保证对标的指数的有效跟踪。

（二）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原则上通过指数复制法进行被动式指数化投资，根据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份股的基准权重构建股票投资组合，并根

据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

１．

股票投资组合的构建

本基金在建仓期内，将按照沪深

３００

指数各成份股的基准权重对其逐步买入，在力求跟踪误差最小化的前提下，本基

金可采取适当方法，以降低买入成本。 当遇到成份股停牌、流动性不足等其他市场因素而无法依指数权重购买某成份股及

预期标的指数的成份股即将调整或其他影响指数复制的因素时，本基金可以根据市场情况，结合经验判断，对基金资产进

行适当调整，以期在规定的风险承受限度之内，尽量缩小跟踪误差。

２．

股票投资组合的调整

本基金所构建的股票投资组合将根据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本基金还将根据法律法

规中的投资比例限制、申购赎回变动情况、新股增发因素等变化，对其进行适时调整，力争基金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

间的跟踪误差最小化。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基金管理人将对成份股的流动性进行分析，如发现流动性欠佳的个股将采用合

理方法寻求替代。 由于受到各项持股比例限制，基金可能不能按照成份股权重持有成份股，此时也需要寻求替代。

（

１

）定期调整

本基金所构建的指数化投资组合将定期根据所跟踪的沪深

３００

指数对其成份股的调整而进行相应的跟踪调整。

（

２

）不定期调整

１

） 当成份股发生增发、送配等情况而影响成份股在指数中权重的行为时，本基金将根据指数公司在股权变动公告日

次日发布的临时调整决定及其需调整的权重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２

） 根据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情况，对股票投资组合进行调整，从而有效跟踪标的指数；

３

） 若个别成份股因停牌、流动性不足或法规限制等因素，使得基金管理人无法按照其所占标的指数权重进行购买时，

基金管理人将综合考虑跟踪误差最小化和投资者利益，决定部分持有现金或买入相关的替代性组合。

（三）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债券投资组合将采用自上而下的投资策略，根据宏观经济分析、资金面动向分析等判断未来利率变化，并利用

债券定价技术，进行个券选择，同时着重考虑基金的流动性管理需要，选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进行配置。

（四）金融衍生产品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市场公认的定价技术，适当参与金融衍生产品的投资，以实现以下目的：

１

、 对冲某些成份股的特殊突发风险和某些特殊情况下的流动性风险；

２

、 适当利用金融衍生产品组合的持有收益覆盖一定的基金固定费用；

３

、利用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作用，减少现金及债券对跟踪指数的拖累。

九、 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９５％＋

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收益率（税后）

×５％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共同开发的中国

Ａ

股市场指数，它是中国第一支由权威机构编

制、发布的全市场指数，流动性高，可投资性强，综合反映了中国证券市场最具市场影响力的一批优质大盘企业的整体状

况，其中包括的上市公司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够作为指数基金的标的指数。

如果沪深

３００

指数被停止编制及发布，或沪深

３００

指数由其他指数替代（单纯更名除外），或由于指数编制方法等重大

变更导致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不宜继续作为标的指数或证券市场上有其他代表性更强、 更合适作为投资的指数作为本基金的标

的指数， 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审慎性原则和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更换本基金的标的指数和业绩比较基

准；并依据市场代表性、流动性、与原指数的相关性等诸多因素选择确定新的标的指数和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由于上述原

因变更业绩比较基准，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但应经托管人同意及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媒体上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股票基金，风险与收益高于混合基金、债券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为指数型基金，主要采用指数复制法

跟踪标的指数的表现，具有与标的指数、以及标的指数所代表的股票市场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如无特别说明以下单位均为元）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

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

，

８７３

，

０８８

，

６５９．００ ９４．２６

其中：股票

１

，

８７３

，

０８８

，

６５９．００ ９４．２６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１１

，

２１５

，

２４８．９３ ５．６０

６

其他资产

２

，

９４０

，

０１４．０５ ０．１５

７

合计

１

，

９８７

，

２４３

，

９２１．９８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８

，

４１５

，

８１３．４８ ０．４２

Ｂ

采掘业

２３３

，

６２７

，

７５１．００ １１．７９

Ｃ

制造业

６４２

，

３５８

，

２７６．４９ ３２．４１

Ｃ０

食品、饮料

１００

，

２０１

，

２５６．８５ ５．０６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６

，

６１３

，

１４７．１０ ０．３３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２

，

２３２

，

３７２．００ ０．１１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４５

，

６１８

，

９１５．１６ ２．３０

Ｃ５

电子

９

，

１３３

，

１５７．００ ０．４６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１７２

，

８０４

，

６９３．５０ ８．７２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２３０

，

３２６

，

８１３．３２ １１．６２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６８

，

９８９

，

５６８．６６ ３．４８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６

，

４３８

，

３５２．９０ ０．３２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６１

，

１６８

，

４３８．３８ ３．０９

Ｅ

建筑业

５９

，

５０２

，

１５０．４３ ３．００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８６

，

００３

，

９８１．２９ ４．３４

Ｇ

信息技术业

５９

，

５３５

，

２０５．５３ ３．００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５６

，

８０７

，

９１４．６７ ２．８７

Ｉ

金融、保险业

５０４

，

７４４

，

７１４．３３ ２５．４７

Ｊ

房地产业

９７

，

５２６

，

６３８．０５ ４．９２

Ｋ

社会服务业

１７

，

０６９

，

２９８．２６ ０．８６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３

，

２９６

，

８７５．００ ０．１７

Ｍ

综合类

４３

，

０３１

，

６０２．０９ ２．１７

合计

１

，

８７３

，

０８８

，

６５９．００ ９４．５０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１

，

１８９

，

７４２ ６６

，

８１５

，

９１０．７２ ３．３７

２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４

，

３９１

，

０８８ ５６

，

２４９

，

８３７．２８ ２．８４

３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银行

８

，

１３０

，

２３８ ４４

，

５５３

，

７０４．２４ ２．２５

４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８

，

０２０

，

５０９ ４０

，

２６２

，

９５５．１８ ２．０３

５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１

，

４８９

，

４８７ ３５

，

８２２

，

１６２．３５ １．８１

６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２

，

５４７

，

４７３ ３１

，

５６３

，

１９０．４７ １．５９

７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２

，

４７２

，

１３８ ３１

，

１２４

，

２１７．４２ １．５７

８ ６０１９３９

建设银行

６

，

７４７

，

６５４ ３０

，

９７１

，

７３１．８６ １．５６

９ ６０１０８８

中国神华

１

，

１７１

，

１８７ ２８

，

９４０

，

０３０．７７ １．４６

１０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３

，

４３７

，

３５０ ２８

，

２５５

，

０１７．００ １．４３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８．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８．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５３６

，

２２４．６１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３

，

２３３．２１

５

应收申购款

２

，

３８０

，

５５６．２３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

，

９４０

，

０１４．０５

８．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８．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阶 段

净值增长率

（

１

）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２

）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３

）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标准差（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２００９．０３．２５－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３８．０３％ １．８０％ ４６．４０％ １．８６％ －８．３７％ －０．０６％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２．３１％ １．５１％ －１１．７３％ １．５０％ －０．５８％ ０．０１％

自基金成立起至今

２１．０３％ １．６５％ ２９．２３％ １．６７％ －８．２０％ －０．０２％

十三、基金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７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６５％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６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５％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７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

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４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除非基金合同、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

另有规定；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

本基金提供两种申购费用的支付模式。 本基金在申购时收取的申购费用称为前端申购费用，在赎回时收取的申购费用

称为后端申购费用。 基金投资者可以选择支付前端申购费用或后端申购费用。

本基金前端申购费率最高不高于

１．２％

，且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后端申购费率最高不高于

１．４％

，且随持有时间的

增加而递减，如下表所示：

前端收费：

购买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７％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２％

Ｍ≥１０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后端收费（其中

１

年为

３６５

天）：

持有期限（

Ｎ

） 申购费率

Ｎ＜１

年

１．４％

１

年

≤Ｎ＜２

年

１．２％

２

年

≤Ｎ＜３

年

１．０％

３

年

≤Ｎ＜４

年

０．７％

４

年

≤Ｎ＜５

年

０．４％

Ｎ≥５

年

０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２

、赎回费

赎回费率不高于

０．５％

，随申请份额持有时间增加而递减（其中

１

年为

３６５

天）。 具体如下表所示：

申请份额持有时间（

Ｎ

） 赎回费率

Ｎ＜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３％

Ｎ≥２

年

０

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在投资者赎回本基金份额时收取，扣除用于市场推

广、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后的余额归基金财产，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于

２５％

。

３

、转换费

基金管理人已开通本基金与基金管理人旗下其他基金间的转换，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９

日发布的《关于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开通基金定投和转换业务的公告》。

４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和收费方式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确定。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

同》的相关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

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公告。

（三）其他费用

本基金其他费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

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

本基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

３．

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主要人员情况

２

、在“

４．

基金托管人”部分，对托管人“基本情况”、“主要人员情况”、“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和“基金托管人的内部控

制制度”进行了更新。

３

、在“

５．

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对本基金的代销机构和其他相关服务机构进行了更新。

４

、在“

７．

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和基金的业绩。。

５

、在“

１８．

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部分，对主要服务内容进行了更新。

６

、对“

１９．

其他应披露事项”进行了更新。

７

、对部分其他表述进行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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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７８８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４０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０２１－３２１０９９９９

，

０２９－６８９１８８８８

（

６０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４１／４２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４１／４２

层

法定代表人：卢长才

联系人：张婷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９９

客服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０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ｓｃｏ．ｃｏｍ．ｃｎ

（

６１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３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３

楼

法定代表人：陈林

联系人：严俊权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２２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６２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兰州市城关区静宁路

１３８

号东四楼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联系人：李昕田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１－８８８８０８８

客服电话：

９６６６８

（甘肃）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６３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长安兴融中心西座

１１

层

法定代表人：孔佑杰

联系人： 张霄宇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６６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４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办公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联系人：金喆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５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办公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联系人：徐世旺

电话：

０４５１－８２３３６８６３

传真：

０４５１－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６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信达金融中心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信达金融中心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联系人：唐静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６７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６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Ａ

座

３

层

法定代表人：丁之锁

联系人：梁宇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０７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

６８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办公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至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联系人：张腾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２３

业务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１０

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请先拨

０５９１

）。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９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

１

号红塔大厦

９

楼

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

１

号红塔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况雨林

联系人：刘晓明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３５７７８８８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ｏｎｇｔ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７０

）中山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Ｂ

栋

１５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吴永良

联系人：李珍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５７０５８６

客服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７５５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

（

７１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法定代表人：赵文安

联系人：李欣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０７１７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６９８－６９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ｙｄ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７２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４

层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联系人：潘鸿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４４６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

ｗｗｗ．ｔｘ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

７３

）其他具有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的证券公司请向当地营业网点查询

二）场内代销机构

场内代销机构是指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认可的深圳证券交

易所会员单位。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７

号投资广场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金颖

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５９８８３９

传真：（

０１０

）

５８５９８９０７

联系人：朱立元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广东华瀚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

１００２

号宝安广场

Ａ

座

１６

楼

Ｇ．Ｈ

室

负责人：李兆良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６８７８６０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６８７８６１

经办律师：杨忠、戴瑞冬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陈熹

经办会计师：薛竞、陈熹

四、基金的名称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五、基金的类别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采用被动式指数化投资，通过严格的投资纪律约束和数量化的风险管理手段，以实现对标的指数的有效跟踪。

七、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资产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中证

５００

指数的成份股及其备选成份股、新股（一级市场初次发行

或增发）、债券、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其中，中证

５００

指数的成份股及其备选成份股的投资比例不

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权证及其它金融工具的投

资比例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规定。

待指数衍生金融产品推出以后，基金管理人可以履行适当程序使本基金运用衍生金融产品进行风险管理。

八、 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完全被动式指数基金，原则上采用指数复制法，按照成份股在中证

５００

指数中的基准权重构建指数化投资组

合，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

当预期成份股发生调整和成份股发生配股、增发、分红等行为时，或因基金的申购和赎回等对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的效

果可能带来影响时，或因某些特殊情况导致流动性不足时，或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有效复制和跟踪标的指数时，基金管理人可

以对投资组合管理进行适当变通和调整，并辅之以金融衍生产品投资管理等，力争控制本基金的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

准之间的日均跟踪偏离度不超过

０．３％

，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４％

。

（一）资产配置策略

为实现紧密跟踪标的指数的投资目标，本基金将以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９０％

的资产投资于中证

５００

指数成份股和备选

成份股。原则上本基金将采用指数复制法，按标的指数的成份股权重构建组合。 特殊情况下，本基金将配合使用优化方法作

为补充，以保证对标的指数的有效跟踪。

如果法律法规允许，本基金的股票投资比例可以提高至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０％

，此事项无须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同

意。

（二）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原则上通过指数复制法进行被动式指数化投资，根据中证

５００

指数成份股的基准权重构建股票投资组合，并根

据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

１

、股票投资组合的构建

本基金在建仓期内，将按照中证

５００

指数各成份股的基准权重对其逐步买入，在力求跟踪误差最小化的前提下，本基金

可采取适当方法，以降低买入成本。 特殊情况下，本基金可以根据市场情况，结合经验判断，对基金资产进行适当调整，以期

在规定的风险承受限度之内，尽量缩小跟踪误差。

２

、股票投资组合的调整

（

１

）定期调整

本基金所构建的指数化投资组合将定期根据所跟踪的中证

５００

指数对其成份股的调整而进行相应的跟踪调整。

（

２

）不定期调整

１

） 当成份股发生增发、送配等情况而影响成份股在指数中权重的行为时，本基金将根据指数公司在股权变动公告日次

日发布的临时调整决定及其需调整的权重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２

） 根据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情况，对股票投资组合进行调整，从而有效跟踪标的指数；

３

） 特殊情况下，如基金管理人无法按照其所占标的指数权重进行购买时，基金管理人将综合考虑跟踪误差最小化和投

资者利益，决定部分持有现金或买入相关的替代性组合。

上述特殊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①

法律法规的限制；

②

标的指数成份股长期停牌；

③

标的指数成份股流动性严重

不足；

④

成分股上市公司存在重大违规行为，有可能面临重大的处罚或诉讼。

构造替代性组合的方法如下：

①

按照与被替代股票所属行业，基本面及规模相似的原则，选取一揽子标的指数成份股票作为备选库；

②

采用备选库中各股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一般采用一年以内）的历史数据，计算各股票与被替代股票日收益率的相

关系数；

③

选取备选库中与被替代股票相关性较高的股票组成模拟组合， 以模拟组合与被替代股票的日收益率序列的相关系

数最大化为优化目标，求解组合中各股票的权重；

④

按照求解的权重构建组合以替代标的成份股。

我们认为，据此得到的优化组合的收益率波动能较好的代表被替代股票的收益率波动情况。

（三）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债券投资组合将采用自上而下的投资策略，根据宏观经济分析、资金面动向分析等判断未来利率变化，并利用债

券定价技术，进行个券选择，同时着重考虑基金的流动性管理需要，选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中央银行票据、国家债券、政策

性金融债等进行配置。

（四）金融衍生产品投资策略

本基金可投资于经中国证监会允许的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如期权、期货、权证以及其他与标的指数或标的指数成份股相

关的衍生工具，以实现以下目的：

对冲某些成份股的特殊突发风险和某些特殊情况下的流动性风险；

适当利用金融衍生产品组合的持有收益覆盖一定的基金固定费用；

利用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作用，减少现金及债券对跟踪指数的拖累。

九、 标的指数和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标的指数为中证

５００

指数。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中证

５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９５％＋

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５％

。

如果中证

５００

指数被停止编制及发布，或中证

５００

指数由其他指数替代（单纯更名除外），或由于指数编制方法等重大

变更导致中证

５００

指数不宜继续作为标的指数或证券市场上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更合适作为投资的指数作为本基金的标的

指数，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审慎性原则和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更换本基金的标的指数和业绩比较基准；

并依据市场代表性、流动性、与原指数的相关性等诸多因素选择确定新的标的指数和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由于上述原因

变更标的指数和业绩比较基准，基金管理人应履行适当程序，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予以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股票基金，风险与收益高于混合基金、债券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为指数型基金，主要采用指数复制法

跟踪标的指数的表现，具有与标的指数、以及标的指数所代表的股票市场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如无特别说明以下单位均为元）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

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

（一）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３

，

４７４

，

１８９

，

８９６．７０ ９４．５３

其中：股票

３

，

４７４

，

１８９

，

８９６．７０ ９４．５３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８９

，

４９６

，

５９３．１６ ５．１６

６

其他资产

１１

，

４４５

，

１６９．１８ ０．３１

７

合计

３

，

６７５

，

１３１

，

６５９．０４ １００．００

（二）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８５

，

０７４

，

００７．５５ ２．３３

Ｂ

采掘业

４２

，

５２４

，

９５５．６６ １．１６

Ｃ

制造业

２

，

０６０

，

９２６

，

７２５．４７ ５６．３３

Ｃ０

食品、饮料

１２３

，

６３８

，

７２９．５８ ３．３８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１０５

，

２１０

，

９６１．８５ ２．８８

Ｃ２

木材、家具

１８

，

５１０

，

７７３．９１ ０．５１

Ｃ３

造纸、印刷

６８

，

７１２

，

１３０．２５ １．８８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３７９

，

８４６

，

３９２．４７ １０．３８

Ｃ５

电子

２９８

，

６２４

，

３９０．６８ ８．１６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２０８

，

０１８

，

６２５．６５ ５．６９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５６６

，

４６６

，

３４３．２９ １５．４８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２４８

，

０８３

，

３４２．８１ ６．７８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４３

，

８１５

，

０３４．９８ １．２０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３９

，

６６５

，

３９８．４３ ３．８２

Ｅ

建筑业

５３

，

５３６

，

１４８．７７ １．４６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１４２

，

８９８

，

５１１．８６ ３．９１

Ｇ

信息技术业

２２７

，

６５６

，

３６８．４６ ６．２２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２６４

，

０７４

，

８０９．６１ ７．２２

Ｉ

金融、保险业

３

，

７８２

，

７９０．００ ０．１０

Ｊ

房地产业

１４１

，

９６０

，

８８３．０２ ３．８８

Ｋ

社会服务业

９１

，

０３６

，

８５９．８２ ２．４９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５７

，

０４１

，

２５９．２８ １．５６

Ｍ

综合类

１６４

，

０１１

，

１７８．７７ ４．４８

合计

３

，

４７４

，

１８９

，

８９６．７０ ９４．９５

（三）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００２０７３

软控股份

１

，

３１９

，

０４７ ３５

，

２０５

，

３６４．４３ ０．９６

２ ６００２５２

中恒集团

７７５

，

９５６ ２７

，

５０７

，

６４０．２０ ０．７５

３ ００２１０６

莱宝高科

３８１

，

０４７ ２５

，

２４４

，

３６３．７５ ０．６９

４ ０００５８１

威孚高科

６４３

，

０３０ ２３

，

８８８

，

５６４．５０ ０．６５

５ ００２００８

大族激光

９８９

，

６８９ ２２

，

１６９

，

０３３．６０ ０．６１

６ ６００４９９

科达机电

８５０

，

５５４ ２０

，

２７７

，

２０７．３６ ０．５５

７ ００２１２３

荣信股份

３５８

，

１６４ １７

，

０１２

，

７９０．００ ０．４６

８ ６００５８４

长电科技

１

，

５１５

，

８４１ １６

，

７９５

，

５１８．２８ ０．４６

９ ６００２６７

海正药业

４２９

，

７７５ １６

，

５３７

，

７４２．００ ０．４５

１０ ００２１５２

广电运通

３０３

，

９７４ １６

，

５３０

，

１０６．１２ ０．４５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的股票。

（四）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五）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六）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七）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八）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本基金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没有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的证券。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７１７

，

９８１．４７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４０

，

７３５．１４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０

，

６８６

，

４５２．５７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１

，

４４５

，

１６９．１８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阶 段 净值增长率（

１

）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２

）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３

）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１７．６０％ １．６５％ ２５．４０％ １．９０％ －７．８０％ －０．２５％

２０１０

年度

９．４０％ １．７１％ ９．７７％ １．７２％ －０．３７％ －０．０１％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今

２８．６６％ １．７０％ ３７．６５％ １．７６％ －８．９９％ －０．０６％

十三、基金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

）基金上市费及年费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８

）基金的指数使用费；

（

９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１０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本基金年管理费率为

０．６％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本基金年托管费率为

０．１２％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

３

）上述（一）中

３

到

９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

入当期基金费用。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募集期内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

支付，基金收取认购费的，可以从认购费中列支。

４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

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在至少一家指定

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刊登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

本基金场外申购时投资者可以选择支付前端申购费用或后端申购费用； 场内申购时投资者只能选择支付前端申购费

用。

本基金前端申购费率最高不高于

１．２％

，且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后端申购费率最高不高于

１．４％

，且随持有时间的

增加而递减，如下表所示：

前端收费：

购买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７％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２％

Ｍ≥１０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后端收费（其中

１

年为

３６５

天）：

持有期限（

Ｎ

） 申购费率

Ｎ＜１

年

１．４％

１

年

≤Ｎ＜２

年

１．２％

２

年

≤Ｎ＜３

年

１．０％

３

年

≤Ｎ＜４

年

０．７％

４

年

≤Ｎ＜５

年

０．４％

Ｎ≥５

年

０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２

、赎回费

本基金场外赎回费率不高于

０．５％

，随申请份额持有时间增加而递减（其中

１

年为

３６５

天）。 具体如下表所示：

申请份额持有时间（

Ｎ

） 赎回费率

Ｎ＜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３％

Ｎ≥２

年

０

本基金场内赎回费率为

０．５％

。

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在投资者赎回本基金份额时收取，扣除用于市场推

广、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后的余额归基金财产，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于

２５％

。

３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和收费方式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确定。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

相关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家指

定媒体公告。

（三）其他费用

本基金其他费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本基

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

３．

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主要人员情况。

２

、在“

４．

基金托管人”部分，对“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和“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进行了更新。

３

、在“

５．

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对本基金的直销机构联系人、代销机构和其他相关服务机构名单进行了更新。

４

、在“

９．

基金的投资”部分，对“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进行了更新。

５

、在“

９．

基金的投资”部分，补充了本基金最近一期基金的业绩。

６

、在“

２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部分，对主要服务内容进行了更新。

７

、对“

２３．

其他应披露事项”进行了更新。

８

、对部分其他表述进行了更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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